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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臺灣社會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老化，

根據國家ึ展委員會推估及內政部統計，

我國於2026年正式邁入ȶ超高齡社會ȷ，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達20%之門檻1Ȅ

此一嚴峻的人口結構轉變，使得退休理

財ȃ資產活化與財產安全等議題，成為國

家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的挑戰Ȅ為此，政府

透過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等法律，明文鼓勵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將

財產交付信託，藉以保障其財產安全，並

確保其能獲得穩定之安養資金來源2Ȅ 
其次，在金融監理ቺ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Ȟ下稱金管會ȟ於2020年9月啟

動了劃時х的ȶ信託2.0Ⱥ全方位信託Ȼ

推動計畫ȷ3Ȅ此計畫的核心目標，是Ж

導信託業跳脫過往偏重理財信託的單一模

式，轉而ึ展能夠滿足國民從搖籃到墳墓

各階段需求的全方位信託服務Ȅ計畫明確

將因應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列為首要任

務，並透過多項具體措施，如鼓勵信託業

與安養機構ȃ醫療院所等進行跨業合作ȃ

推動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等專業認證制

度ȃ研議建構家族信託之法制及稅制環境

等，全面提升信託服務的廣度與深度Ȅ從

立法機關到行政主管機關，一個清晰ȃ一

致且跨部會的政策圖像ϑ然成形：國家正

積極地ȃ系統性地推動安養信託，將其視

為實現在地老化ȃ確保高齡者及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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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濟安全與生活尊嚴的關鍵支柱Ȅ 
可產生租金收益之租賃住宅，往往是

許多高齡者退休生活最主要的資產與收入

來源Ȅ安養信託，作為一種旨在提供專業

管理與資產保護的法律工具，理應在此扮

演核心角色Ȅ 
然而，本文ึ現，我國現行稅制中，

ԇ在阻礙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利用安養信

託的關鍵稅法缺陷Ȅ此一矛盾在租賃住宅

交付信託並於出租時顯得尤為突出，形成

一種制度性懲罰Ȅ具體而言，信託法及稅

法要求信託受託人必須設帳並核實申報所  

得4，但另一方面，為鼓勵住宅出租而設

的租稅優惠，卻以ȶ未能提具確實證據ȷ

作為適用前提Ȅ此種法律規範上的衝突，

不僅使受託人陷入兩難，更導致最需要被

保護的受益人，因選擇了信託此一專業管

理工具，反而喪失其原可享有的租稅優

惠Ȅ此一不合理的結果，不僅加重了弱勢

族群的經濟負擔，更產生了顯著的寒蟬效

應，使得專業的信託業者與監督人望而卻

步，從而架空了國家推動安養信託的良法

美意Ȅ 
此一困境，形成了一種尖銳的政策內

部矛盾：金管會與衛福部所х表的社會及

金融政策，正և力地推動安養信託的普

及；而財政部所執行的稅務政策，卻在客

觀上對選擇此一制度的國民施加了不成比

例的懲罰性稅負Ȅ其結果是，國家的左手

提供獎勵，右手卻施以抑制，這種政策上

的不協調，嚴重削弱了安養信託的吸Ж

力，阻礙了其ึද應有的社會功能Ȅ本文

將深入剖析此一制度性懲罰的法律結構，

探討其背後的法理爭議，並在比較法的視

野下，提出具體的改革路徑，期能弭平此

一政策裂痕，使稅制真正成為實現社會福

祉的ֆ力，而非阻力Ȅ 

貳、租賃住宅信託管理之法律
框架 

一、以信託2.0留房養老的推動力量 

留房養老體系主要Ҧ租賃住宅Ҁ場ึ

展及管理條例Ȟ下稱租賃條例ȟ與住宅法

所建構Ȅ這兩部法律的立法宗旨在於健全

租賃Ҁ場ȃ推動租賃服務專業化，並透過

與社會住宅政策的結合，保障國民的居住

權益Ȅ為了達成此一政策目標，立法者設

計了一系列強而有力的租稅優惠，作為Ж

導不動產所有權人將其房屋投入專業Ҁ場

或公益用途的推動力量Ȅ 
這些租稅優惠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ቺ

面5： 

(一) 公益出租人 

若住宅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符合租

金補貼資格者即成為公益出租人，每屋每

月在新臺幣15,000元額度內，免納綜合所

得稅6Ȅ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更多期刊、圖書與影音講座

請至【元照網路書店】http://www.angle.com.tw/ 




